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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更正沈阳亚太国际

大厦有限公司房屋登记的决定
沈阳亚太国际大厦（有限公司）：
中共沈阳市委老干部局反映，银鼎大厦（亚太国际大厦）属于我市“停缓建”项目，且为在建工程。该项目不具备综合竣工验收及办理房产证条件，同时办证抵押贷款用途已实现，现向我局申请撤销沈阳亚太国际大厦（有限公司）的房产证。

经核查，中共沈阳市委老干部局反映情况属实，该项目至今仍不具备产权登记办证条件。沈阳市和平区三纬路17号房屋系中共沈阳市委老干部局与你公司联合开发建设。当年，由于资金紧张，需贷款继续投资完成项目建设，在该项目建筑工程尚未全部竣工的情况下，联建双方于1998年7月向原登记机关沈阳市房产局申请先行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用于抵押贷款。房屋产权登记在你公司名下，建筑面积27285.1平方米，房产证号为沈房权证中心字第000062号，房产证上标注“仅作贷款凭证”。你公司取得房产证后向中保财产保险公司辽宁分公司申请了房屋抵押贷款。贷款还清后，2001年2月办理了抵押权注销登记。

因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2025年5月29日与30日，我局通过官方网站和《沈阳日报》，以公告方式依法向你公司送达《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撤销沈阳亚太国际大厦有限公司房屋登记的通知》，通知你公司自公告送达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到我局办理房屋撤销登记。又因你公司逾期且无正当理由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申请上述房屋更正（撤销）登记，我局于2025年8月12日依法作出《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拟更正（撤销）沈阳亚太国际大厦（有限公司）房屋登记的决定》并公告15个工作日，现公告期届满。

综上，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我局决定依法更正（撤销）你公司名下位于沈阳市和平区三纬路17号的房屋登记，并请你公司收到本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交回上述《房屋所有权证》，逾期我局将依法公告作废。
如对本决定书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沈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6个月内向沈阳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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